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

:

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了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和《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增加

"

食品经营

"

一项暨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决议以截止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8,800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8,800

万股变更为

14,080

万股，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向国家工商机关申请工商变更。上述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

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实施完毕。

2012

年

7

月

23

日， 公司收到广东省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583000000634

），营业执照变更情况如下：

1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8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4,080

万元；

2

、公司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8,8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4,080

万元；

3

、经营范围变更为：对高新科技项目、文化产业项目、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投资；工业产品设计，多

媒体和动漫技术的研发，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开发；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须另申报），专题、专栏

（不含时政新闻类），综艺的制作、复制、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2

日）；

文化活动策划；设计、制造和销售：玩具、模型、婴幼儿用品、工艺品（不含金银饰品）、五金制品、塑胶制品；

销售：家用电器、服装、箱包、皮革制品、文体用品及器材、日用百货；回收、加工、销售：废旧塑料。食品经营

（由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规定持专批证件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2-030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取得实用新型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

-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近日取得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分别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号：第

2290408

号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聚乙烯管材破碎料或落地料分拣分离装置

专利号：

ZL 2011 2 0408165.4

专利申请日：

2011

年

10

月

25

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人：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证书号：第

2299825

号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利用普通

PVC

模具生产高公程压力

PVC

管材的装置

专利号：

ZL 2011 2 0409605.8

专利申请日：

2011

年

10

月

25

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专利权人：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002457

公告编号：

2012-031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2

月

10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在经营范围内增加

"

水利水电及给排水管道工程的

施工安装， 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和安装

"

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2

月

1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

2012-006

）。

2012

年

6

月

28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499.20

万元，公

司股份总数为

22,332.80

万股，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29

）。

近期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具体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640000200008556

公司住所： 青铜峡市河西

法定代表人：陈家兴

注册资本：

33

，

499.2

万元

实收资本：

33

，

499.2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水泥混凝土制品制造、销售；塑胶、橡胶制品制造、销售；水泥预制构件制造、销售；水利水电

及给排水管道工程的施工安装，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安装（凭资质证书经营）。

成立时间： 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

营业期限： 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日至长期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

2012-034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了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6667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

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6667

万股变更为

13334

万股。

公司根据权益分派结果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并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取得了山西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

人民币陆仟陆佰陆拾柒万元整

"

变更为

"

人民币壹亿叁仟叁佰叁拾肆万元整

"

，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12-019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股权轮候续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2012

司冻

060

）

获悉，因公司股东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

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股东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8,016,800

股限售流通

股予以轮候冻结，冻结自

2012

年

7

月

25

日至

2014

年

7

月

24

日，本次冻结包括在此期间产生的孳息。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771

证券简称：

ST

东盛 编号：临

2012-015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政策有关事项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有关事项，推动公司建立持续、科学、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

制，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

[2012]37

号）及中国证监会青海监管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青

证监发字

[2012]136

号）的要求，公司需对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进一步完善。为此，公司将公开征

求广大投资者关于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修订工作的意见和诉求，投资者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将

意见反馈至公司，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东盛大厦

联系电话：

029-88332288

转

8531

联系人：葛雪茹

传真：

029-88330835

邮政编码：

710075

电子邮箱：

irm@topsun.com

本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27

日。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５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９５

，

３０１

，

９５８．３３ ６４２

，

３２８

，

１２３．２４ －７．３２

营业利润

４７

，

２７３

，

７９５．９２ ７５

，

０４２

，

３４４．７４ －３７．００

利润总额

５１

，

７１９

，

８９０．０９ ７１

，

０９２

，

０４８．６０ －２７．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

，

３９２

，

０１８．１９ ５９

，

５５３

，

０５４．８６ －２８．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９ ０．２７ －２９．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９２％ ４．２５％ －１．３３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３７２

，

７６９

，

８１２．０８ ２

，

３３８

，

０１６

，

０７０．８４ １．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５５

，

６６４

，

１９１．３５ １

，

４３５

，

６６６

，

６７７．０３ １．３９

股本

２２２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５４ ６．４５ １．４０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７２７．３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７％

，主要系下游电解铝产业不景气和氟化盐

行业竞争加剧，致传统产品销量减少、售价降低，其毛利率由上年的

２６．７７％

下降为今年的

１７．８５％

，但新产

品六氟磷酸锂毛利较高， 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弥补， 六氟磷酸锂毛利率为

６５．８０％

； 综合毛利率由上年的

２６．５１％

下降为今年的

２１．６９％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２３７

，

２７６．９８

万元， 较期初增长

１．４９％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４５

，

５６６．４２

万元，较期初增长

１．３９％

；每股净资产

６．５４

元，较期初增长

１．４０％

。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

１０％－４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２８．８２％

，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５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３２

，

５３９

，

２２８．３３ ６４６

，

８８１

，

９４２．９０ －２．２２％

营业利润

４７

，

１５５

，

７０１．５３ ７５

，

２８０

，

１４１．４０ －３７．３６％

利润总额

８５

，

８２８

，

６８３．１６ ８７

，

６４６

，

０６８．３２ －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

，

３８７

，

１６４．２７ ７２

，

１５８

，

３４５．９３ １．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８０７ ０．１９３３ －６．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９６％ ６．８７％ －１．９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３１６

，

１０４

，

３６１．０２ ２

，

３０７

，

０３０

，

１０４．１６ ０．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４７５

，

９８４

，

８３８．５９ １

，

４４３

，

２１０

，

６７４．３２ ２．２７％

股本

４０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３．６３４３ ３．５５３６ ２．２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受全球半导体市场影响

，

一季度国内市场需求不旺

，

二季度需求稳步上升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

但受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

、

人力成本上升

、

研发投入增大等因素影响

，

归属于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不适用

。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肖胜利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宋勇

、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树涛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 公司局域网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上午

０９

：

００

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２

号甲华仁国际大厦三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４

人），实际参

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曲思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修改内容见附件———《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公司章程》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附件：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条款 原

《

公司章程

》

内容 修改后

《

公司章程

》

内容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

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

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

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股票发行后的股利具体分配政策如下

：

（

一

）

公司可以采取派现

、

送股

，

及派现

、

送

股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

二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

；

（

四

）

公司股东根据本年度经营状况及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情况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

的方案进行审议并决定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现金流情况下

，

公司优先选择现金

分配方式

；

（

五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

润的范围

，

并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

３０％

；

（

六

）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

，

但

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

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

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七

）

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

应当提取利润

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

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

取

。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的

，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

应

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

经

股东大会决议

，

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

公积金

。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

润

，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

但本章程规

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

在公司弥补亏损

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

股

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

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

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

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的

，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

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

经股东

大会决议

，

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

但本章程规定不按

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

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

股东必须将

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将遵循

“

同股同权

、

同股同利

”

以现金

、

股票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进行分配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

，

牢固树立投资回报股东的意识

，

并兼顾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

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

（

三

）

利润分配条件

在公司实现盈利

，

且现金流能够满足公司持续

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优先选择现金分配

方式

。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１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

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２

、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

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

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

公积金及现

金流状况

，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

模合理的前提下

，

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

。

（

四

）

利润分配比例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

围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

五

）

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１

、

公司董事会应结合本章程的规定

、

公司盈利

情况及资金需求等提出合理的利润分配预案

。

董事

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

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

，

独

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

２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

，

应当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

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可以采取提供网络投票等方

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３

、

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在对利润分配政策进

行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社会

公众股股东的意见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

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４

、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

（

六

）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

，

公司将优先

选择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

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

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

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七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１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

展的需要

，

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

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

。

２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制

定

，

由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发表意见

，

并经董事会审议

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可以采取提供网络

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

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

八

）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

，

但董事

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

案的

，

应当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

。

（

九

）

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公司局域网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山东省青岛

市市南区山东路

２

号甲华仁国际大厦三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

议监事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谷元明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根据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维工程”）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三个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

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郝郑平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书。 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

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本报告书在公司指定的报刊上发表，未有擅自发布信息的行为。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征集人本次征集投票权

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征集人已签署本报告书，本报告书的履行不会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制度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三维工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公司法定代表人：曲思秋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勇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克胜

公司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２２

号

公司邮政编码：

２５５４３４

公司电话：

０５３３－７５７６１３４

公司传真：

０５３３－７５７６１３４

公司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ｓｄｓｕｎｗａｙ．ｃｏｍ．ｃｎ

２

、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三维工程股东征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三个议案的投票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１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郝郑平，男，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博士学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科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材料研究室主任、中科院青联常委、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理事、废气净化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从事有关污染减排控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催化科学与纳米材料、环境政策方面的研究。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至今任公司第一、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三维工程独立董事， 出席了三维工程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会议，并且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三个议案投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三）征集方式

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１

、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其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

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２

、签署授权委托书并按要求提交以下相关文件：

（

１

）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供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

字并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

２

）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３

）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

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３

、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

２

点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

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到达地邮

局加盖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２２

号

收件人：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５５４３４

电话：

０５３３－７５７２１６３

传真：

０５３３－７５７２１６３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

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１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

、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

效；

４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

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

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３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选

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征集人：郝郑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附件：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

告的《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全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

前，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

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作为本

人

／

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

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权日

、

可行权日

、

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０９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

、

终止及其他事项

２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

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

票。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与征集投票权等相结合。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公司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已发出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独立董事征集投票

权授权委托书》），向股东征集投票权。具体操作方式详见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

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总数。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六号花园大酒店迎宾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０９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摘要刊登在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的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４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经公司

2012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修改内容刊登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５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及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２

：

３０－１３

：

５０

３

、登记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六号花园大酒店迎宾楼三楼会议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６９

投票简称：三维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０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０２

，依此类推，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

元

）

总表决

：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１．００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１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２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３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４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权日

、

可行权日

、

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５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６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７

１．０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０８

１．０９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０９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０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１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

、

终止及其他事项

１．１２

议案

２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５．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在股东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以上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

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

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决相同意见。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

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４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５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因此，根据该办法以及其它独立董事的委托，公

司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已发出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向股东征集投

票权。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报告书》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

请填写《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达。

六、 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七、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高 勇 李克胜

电 话：

０５３３－７５７６１３４

，

７５７４１８９

传 真：

０５３３－７５７６１３４

电子邮箱：

ｇａｏｙｏｎｇ＠ｓｄｓｕｎｗａｙ．ｃｏｍ．ｃｎ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２２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５４３４

２

、股东（或代理人）与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４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八、备查文件

１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授权委托书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权日

、

可行权日

、

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８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０９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

、

终止及其他事项

２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４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５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出

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

打印均有效。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为完善和健全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

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山东证监局《关于转发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鲁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８

号）及《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订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公司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及

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

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

第二条 本规划制定原则

本规划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在符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同时，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条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一）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利润。

（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盈利且现金流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的前提下，公司优先选择现金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且连续三年内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具体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

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要求拟定，并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三）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

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

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

式进行利润分配。

第四条 股东回报规划的决策机制

（一）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

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后实施。

（二）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第五条 股东回报规划的调整机制

因外部经营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确有必要对公司既定的三年回报规划进行调整

的，新的股东回报规划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关调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由董事会制订，并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通过。

第六条 本规划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执行。本规划由公司董事

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修改时亦同。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独立意见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

东路

２

号甲华仁国际大厦三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山东证监局《关于转发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鲁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８

号）、《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在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综合分

析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了持续、稳

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对利润分配及时作出制度性安排，保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马国华 郝郑平 潘爱玲 赵金立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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